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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将于2026年5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

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

济 参 考 网 ，网 址 www.jjckb.cn；中 国 日 报 网 ，网 址 www.

chinadaily.com.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www.financialnews.

com.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维通利

2、股票代码：001393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49,333,334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62,333,334股，均为公开发行

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

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

言，本公司新股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

在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

幅波动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

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

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

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非理性炒作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30.38元/股，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

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

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

参与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

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

目炒作。

（三）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本公司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49,333,334股，其中本次新

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为48,040,181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为19.27%。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

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

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

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

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

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

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

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

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

的流动性风险。

（五）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

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

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随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募集资金

到位，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较发行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公

司利润的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不会与净资产的增长保持同步，

在本次发行后，短期内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七）发行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的风险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维通利所属行业为“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截至2026年4月28日（T-3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最近

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29.40倍。

截至2026年4月28日（T-3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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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6年4月28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2、2025年扣非前/后EPS=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3、可比公司中赢双科技为非上市公司，不纳入本次市盈

率均值的计算；

4、市盈率均值计算时剔除极值胜蓝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30.3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5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

市盈率为25.36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6年4月28日

（T-3日）发布的“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29.40倍），低于可比公司2025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对应的平均静

态市盈率（36.08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

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

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浩云

联系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南路8号1幢1层01

联系人：汪娟

电话：010-87584288

传真：010-8758428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秀娟、汪志伟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

心17层

电话：010-59013863

传真：010-59013945

发行人：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4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86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58.5755万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33%。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26年5月18日。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2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公司已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所涉及的股份上市流通手续，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186名，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58.5755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3%。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2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5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2023年3月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

〔2023〕64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三）2023年3月1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中国有色金属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2023年2月27日至2023年
3月8日期间，公司通过内部OA系统等方式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截至2023年3月8日公示期满，公
司收到反映本次拟激励的一名对象的相关问题，公司监事会就异议所涉及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并
且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经综合考虑，被反映人最终未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2023年3月17日，
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
况说明》。

（四）2023年3月2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获
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全权办理与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等。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3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53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2023年5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已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为214人，实际申请办理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64.545万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5月16日。

（六）202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60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20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
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2023年9月12日至2023年9月21日期
间，公司通过内部OA系统等方式公示了预留激励对象名单。截至2023年9月21日公示期满，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3年9月23日，公司
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2023年10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人数为2人，预留授予登
记完成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2.52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10月13日。

（七）2023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65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1月12日，公
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对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07,710股予以回购注销。2024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八）2024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5年1月13日，公司
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对1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169,294股予以回购注销。2025年5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九）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本次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9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85.4366万股，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的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25年5月23日。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
意对 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119,540股予以回购注销。2025年 8
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已办理完成。

（十）2025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6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本次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1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158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
流通的日期为2025年10月16日。2025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对1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12,600股予以回购注销。2025年12月20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十一）2026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2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二、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
况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规定的条件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86人，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58.5755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33%。具体如下：

（一）第二个限售期届满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有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为自限

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
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33%。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之日即上市日为2023年5月16
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将于2026年5月16日起进入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二）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86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658.5755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3%。具体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1）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80%，且不

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2）2024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3.75%，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

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4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4.95次。

注：（1）“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净
资产收益率”是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2）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发行股份融资、发行
股份收购资产、可转债转股等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
的利润不列入考核计算范围。（3）上述同行业平均水平是指，证监会行业分
类“采矿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对应年度业

绩指标的平均值。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
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A、B、C和D四个档
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

对象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考评结果
解除限售比例

A
1.0

B
1.0

C
0.7

D
0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1）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
率为 123.53%，不低于 8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

值水平（31.24%），满足业绩考核要求；
（2）2024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为 6.53%，不低于 3.75%，且
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水平（4.28%），满足业绩考核

要求；
（3）2024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为5.9次，不低于4.95次，满

足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C”，解除
限售比例为0.7；同时，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中，1名对象因组织调动不在公司任职、6名激励对象
退休、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上述 11名激励对
象尚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93,863股
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
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

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及首次授予的186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
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锁事宜。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2023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53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
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3年3月27日，向符合授予
条件的217名激励对象授予2,383.43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57元/股。

鉴于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后，在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有3名激励对象
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8.892万股。因此，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实际申请办理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64.545万股，涉及激励对象214人。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与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
励计划及公示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情况一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658.5755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3%。
2.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186人。
3. 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6年5月18日。
4. 激励对象名单及解除限售情况：

姓名

马引代

刘建辉

张 明

常永强

朱国祥

中层管理人员及
核心骨干（181人）

合计（186人）

职务

党委副书记、职工董
事、工会主席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
问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203,300
203,300
203,300
169,510
203,300

19,060,860
20,043,570

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67,089
67,089
67,089
55,938
67,089

6,230,965
6,555,259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股）

67,089
67,089
67,089
55,938
67,089

6,261,461
6,585,755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69,122
69,122
69,122
57,634
69,122

6,568,434
6,902,556

注：1. 因需回购注销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未纳入上表统计范围内。
2. 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3. 上表如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本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4,272,610
1,976,167,320
1,990,439,930

比例（％）

0.72
99.28
100

本次变动

数量（股）

-6,585,755
6,585,755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7,686,855
1,982,753,075
1,990,439,930

比例（％）

0.39
99.61
100

注：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份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 第十届董事会第20次会议决议；
2.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2次会议审查意见；
3.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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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珠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石花西路213号珠海珠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1
940,173,296
49.876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向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全部列席会议，其中何美云女士、李良琛先生以线上

参会方式列席；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0,833,437
比例（%）

97.9429

反对

票数

18,409,259
比例（%）

1.9580

弃权

票数

930,600
比例（%）

0.0991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0,862,837
比例（%）

97.9460

反对

票数

18,379,859
比例（%）

1.9549

弃权

票数

930,600
比例（%）

0.0991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546,037
比例（%）

97.4869

反对

票数

19,094,817
比例（%）

2.0309

弃权

票数

4,532,442
比例（%）

0.482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343,777
比例（%）

97.4654

反对

票数

22,851,319
比例（%）

2.4305

弃权

票数

978,200
比例（%）

0.104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447,737
比例（%）

97.4764

反对

票数

19,716,317
比例（%）

2.0970

弃权

票数

4,009,242
比例（%）

0.4266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0,838,837
比例（%）

97.9435

反对

票数

18,944,459
比例（%）

2.0149

弃权

票数

390,000
比例（%）

0.0416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2,915,195
比例（%）

97.1007

反对

票数

26,826,201
比例（%）

2.8533

弃权

票数

431,900
比例（%）

0.0460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2,888,895
比例（%）

97.0979

反对

票数

26,830,141
比例（%）

2.8537

弃权

票数

454,260
比例（%）

0.0484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5,946,357
比例（%）

97.4231

反对

票数

20,234,479
比例（%）

2.1522

弃权

票数

3,992,460
比例（%）

0.4247
1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1,988,037
比例（%）

98.0657

反对

票数

17,773,657
比例（%）

1.8904

弃权

票数

411,602
比例（%）

0.0439
11、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1,907,237
比例（%）

98.0571

反对

票数

17,877,099
比例（%）

1.9014

弃权

票数

388,960
比例（%）

0.0415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433,257
比例（%）

78.0617

反对

票数

19,369,999
比例（%）

20.8751

弃权

票数

986,460
比例（%）

1.0632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执行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9,094,557
比例（%）

96.6943

反对

票数

30,686,539
比例（%）

3.2639

弃权

票数

392,200
比例（%）

0.0418
1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540,437
比例（%
98.3372

反对

票数

14,729,459
比例（%）

1.5666

弃权

票数

903,400
比例（%）

0.09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2025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
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

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
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下
属子公司互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下
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

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
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
酬执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3,523,057

69,206,257

69,003,997

69,107,957

73,499,057

65,575,415

65,549,115

68,606,577

74,648,257

74,567,457

72,433,257

61,754,777

77,200,657

比例（%）

79.1988

74.5487

74.3309

74.4428

79.1729

70.6376

70.6093

73.9028

80.4108

80.3238

78.0617

66.5220

83.1603

反对

票数

18,379,859

19,094,817

22,851,319

19,716,317

18,944,459

26,826,201

26,830,141

20,234,479

17,773,657

17,877,099

19,369,999

30,686,539

14,729,459

比例（%）

19.7987

20.5688

24.6153

21.2383

20.4069

28.8971

28.9013

21.7965

19.1457

19.2571

20.8751

33.0554

15.8665

弃权

票数

930,600

4,532,442

978,200

4,009,242

390,000

431,900

454,260

3,992,460

411,602

388,960

986,460

392,200

903,400

比例（%）

1.0025

4.8825

1.0538

4.3189

0.4202

0.4653

0.4894

4.3007

0.4435

0.4191

1.0632

0.4226

0.973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第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其中第 1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47,
339,780股股份）、珠海玖思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3,800股股份）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永恒（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亚晖、何龙萍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珠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20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
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6年5月13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本公司2026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本期债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00亿元。债券期限10年，第5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票面利率为
1.99%。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全部用于补充本公司
二级资本，支持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1391 证券简称：国货航 公告编号：2026-027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暨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公司”）于2026年1月2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公司股东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创新基金”）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2月14日至2026年5月13日）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4,498,44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02%）。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风投创新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风投创新基金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其他

合计

减持
期间

2026 年 2 月 25 日至 2026 年 5
月8日

--
--
--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5.16-6.00

--
--
--

减持均价（元/股）

5.39

--
--
5.39

减持
股数（股）

68,765,289

--
--

68,765,289

减持
比例（%）

0.56

--
--
0.56

减持股份来源

战略
配售

--
--
--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国风投创新基金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24,498,447
124,498,447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2
1.02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55,733,158
55,733,158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6
0.46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股东国风投创新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301368 证券简称：丰立智能 公告编号：2026-019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提交募集说明书
（注册稿）等文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
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审核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内容进行
了更新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
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